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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

配售主要股東所持現有股份

本公告由金泰豐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根

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條及香

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作出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，各為一名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接獲執行董事兼主要股東

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徐雅怡女士通知，由徐雅怡女士全資擁有的本公司主要股東

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康時投資有限公司（「康時投資」）已於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日

（交易時段後）與一名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（「配售協議」），據此，配售代理已同

意盡最大努力促成投資者 (「承配人」)購買由康時投資所持有的最多 130,120,000股

本公司現有股份 (「配售股份」，各為一股「配售股份」），每股配售股份價格 0.44港

元（「配售事項」）。配售期將自配售協議日期開始，並須於二零二六年一月三十日

前完成。

根據配售協議， (i)承配人並非本公司關連人士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；及 (ii)緊隨完成

後，概無承配人會成為本公司主要股東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。

於本公告日期， 130,120,000股配售股份佔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之 13.99%。於配

售事項完成後及假設所有配售股份均配售予承配人，徐雅怡女士及康時投資將不

再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。

董事會預期，配售事項將不會對本公司之營運產生任何不利影響。

徐雅怡女士仍為本公司執行董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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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代表董事會

金泰豐國際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兼執行董事

徐子明

香港，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日

於本公告的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徐子明先生、黃四珍女士、徐小平先生及徐

雅怡女士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興珊先生、靳紹聰先生及鄂宏達女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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